
- 1 -

贺兰县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序

号

事项类

型
事项名称

实施

主体
执法依据

备

注

1 行政处罚

对违反网

络安全相

关法律法

规的处罚

贺兰

县互

联网

信息

办公

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8 年 8 月 31 日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七十九条 电子商务经

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或者不履行

本法第三十条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处罚。

【行政法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令第 5 号）第三十五条 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违反本规

定第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网信等有关主管部门依

据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2 行政处罚

对网络运

营者相关

法律法规

的处罚

贺兰

县互

联网

信息

办公

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5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六
十一条第一款 网络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
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
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第六十四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未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或者对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用
户提供相关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
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
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
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 网络运营
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
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
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不按照有关
部门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停止传
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予以通报，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
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第
七十条 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一）拒绝、阻碍有关部门依法
实施的监督检查的；（二）拒不向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提供
技术支持和协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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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处罚

对互联网

新闻信息

服务提供

者违反相

关法律法

规的处罚

贺兰

县互

联网

信息

办公

室

【行政法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令第 1 号）第二十四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违背

本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第三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

定，由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给予警告，责令限

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拒不改正的，暂停新闻信息更新，处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未

成年人网

络保护相

关规定的

处罚

贺兰

县互

联网

信息

办公

室

【行政法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

例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网信、

新闻出版、电影、教育、电信、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市场

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

者情节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网信、新闻

出版、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并处 100 万

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

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

第五项规定，情节严重的，由省级以上网信、新闻出版、电信、

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 5000 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

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或者停业整顿、通报有关部

门依法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未成年人保护负责人。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影、电信、

公安、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

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10 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产

停业或者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违法所得 100 万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100 万元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

下罚款。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

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第二款、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由网信、新闻出版、电影、教育、

电信、公安、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100 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 100 万元的，并处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

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

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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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政处罚

对违反关

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

全保护有

关规定的

处罚

贺兰

县互

联网

信息

办公

室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5 年 10 月 28 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六

十一条 网络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

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

全等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

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第六十七条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未经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

过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停止

使用、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处采购金额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罚款。

【行政法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令

第 6 号）第十九条运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